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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NCR-2020-0490001

济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文件
济住字〔2020〕24号

济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关于印发《济宁市住房公积金缴存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各分支机构：

现将《济宁市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贯彻执行。

济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0年 8月 5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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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济宁市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工作，维护住房

公积金所有者合法权益，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

住建部《住房公积金归集业务标准》等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济宁市行政区域内住房公积金的缴

存管理，包括住房公积金的缴存登记、账户设立、账户变更与注

销、缴存、转移、集中封存等业务。

第三条 济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公积金中

心）负责本市住房公积金的缴存管理。

第四条 住房公积金缴存范围

（一）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民办

非企业单位、基金会、社会团体等组织（以下简称单位）应当为

其在职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

在职职工指与单位形成劳动关系并由单位支付工资的各类

人员。

（二）与本市单位形成劳动关系，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

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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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外籍、港澳台人员可按规定缴存

住房公积金。

（三）灵活就业人员。年满 18周岁且男性未满 60周岁、女

性未满 55周岁的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等灵活就业人员可自

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第五条 职工个人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和职工所在单位为职

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均属于职工个人所有。

第二章 缴存登记、账户设立、变更与注销

第六条 单位应当向公积金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

并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每个职工只能有

一个住房公积金账户。

第七条 新设立单位应当自设立之日起 30日内向公积金中

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并自登记之日起 20日内，为本单

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单位合并、分立、撤销、解散或者破产的，应当自发生上述

情况之日起 30日内由原单位或者清算组织到公积金中心办理变

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手续。逾期不办理注销登记手续或者原单

位、清算组织已灭失的，公积金中心经查证核实后，可直接办理

单位注销登记手续。

第八条 单位录用职工的，应当自录用之日起 30日内为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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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或者转移手续。

第九条 单位与职工终止劳动关系的，单位应当自劳动关系

终止之日起 30日内向公积金中心办理变更登记，并办理职工住

房公积金账户转移或者封存手续。

第十条 职工与单位中断工资关系的，单位应当自中断工资

关系之日起 30日内为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封存手续。单位与职

工恢复工资关系的，单位应当为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启封手续，

继续缴存住房公积金。

第十一条 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单位专管

员等缴存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单位应当自发生变更之日起 30

日内向公积金中心办理缴存登记信息变更手续。

第十二条 职工姓名、身份证件号码、联系方式等个人登记

事项发生变更的，单位或职工应当自发生变更之日起 30日内到

公积金中心办理个人账户信息变更手续。

第三章 缴 存

第十三条 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由职工住房公积金月缴存

额和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两部分组成。

职工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乘以

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为职工住房公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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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存基数乘以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第十四条 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为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

均工资。新参加工作的职工从参加工作的第二个月开始缴存住房

公积金，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为职工本人当月工资总额。新调入

的职工从调入单位发放工资之日起缴存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

缴存基数为职工本人当月工资总额。

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应当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

成的规定核定，最高不应高于本市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职工

月平均工资的 3倍，最低不应低于济宁市人民政府公布的月最低

工资标准。

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应每年核定一次，其中当年新参加

工作和新调入职工在年度缴存基数调整时，不再重新核定。

第十五条 职工和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均不应高于

12%且不应低于 5%。同一单位职工的缴存比例应当一致，单位

缴存比例和职工缴存比例应当一致。

第十六条 职工个人缴存的住房公积金，由所在单位每月从

其工资中代扣代缴。单位应当于每月发放职工工资之日起 5 日

内，将单位缴存的和为职工代扣代缴的住房公积金汇缴到公积金

中心专户，由公积金中心计入职工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

第十七条 单位应当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不得逾期

缴存或者少缴。

第十八条 对缴存住房公积金确有困难的单位，经本单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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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代表大会或者工会讨论通过后，可向公积金中心提出降低缴存

比例或者缓缴住房公积金申请，经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审批

通过后执行。

单位降低缴存比例或者缓缴住房公积金的期限不应超过 1

年，期满后仍需继续降低缴存比例或者缓缴的，应当再次办理降

低缴存比例或者缓缴手续。

单位降低缴存比例或者缓缴住房公积金的，待经济效益好转

后，应当按规定提高缴存比例或者恢复正常缴存并补缴缓缴期间

的住房公积金。

第十九条 住房公积金自存入职工个人账户之日起按国家

规定的利率计息。住房公积金结算年度为每年的 7月 1日至次年

的 6月 30日，每年结息日（6月 30日）为缴存职工计结利息，

结息后的利息并入职工个人账户本金起息。

第四章 账户转移、集中封存

第二十条 账户转移包括同城转移和异地转移。

（一）同城转移。职工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后，被本市新单

位录用的，新单位应当自录用之日起 30日内，将职工住房公积

金账户转移到新单位，为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

（二）异地转移。职工与本市单位终止劳动关系后，与异地

单位建立劳动关系、设立住房公积金账户并稳定缴存满半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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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向异地公积金中心申请，通过全国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平

台将在本市缴存的住房公积金转至异地设立的住房公积金账户。

职工与异地单位终止劳动关系后，与本市单位建立劳动关

系、在本市设立住房公积金账户并稳定缴存满半年的，可向本市

公积金中心申请，通过全国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平台将在异

地缴存的住房公积金转入本市设立的住房公积金账户。

第二十一条 职工与原单位终止劳动关系且不符合转移、销

户条件的，单位应当在 30日内为其办理个人账户集中封存手续。

集中封存期间，公积金中心将按规定对职工个人账户和住房公积

金进行管理。

第五章 灵活就业人员缴存

第二十二条 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应当由本人

申请，并与公积金中心签订协议，约定缴存方式、缴存金额、双

方的权利和义务等内容。

第二十三条 灵活就业人员申请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应当从

申请账户设立当月或次月起开始缴存，不得补缴以前月份的住房

公积金。

第二十四条 灵活就业人员的缴存基数按照本人上一年度

月平均收入核定，并应当符合本市规定范围；缴存比例按照本市

职工缴存比例的双倍执行，在规定范围内自行选择。缴存资金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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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承担。

第二十五条 灵活就业人员应当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

金，因未及时缴存住房公积金造成停缴的，公积金中心将封存其

个人账户。灵活就业人员停缴后申请续缴的，应当向公积金中心

提出续缴申请，并重新签订缴存协议，住房公积金缴存时间从账

户启封后重新计算。

第二十六条 灵活就业人员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后，应当继

续缴存公积金，不得停缴或者降低月缴存额。

第六章 网上缴存

第二十七条 公积金中心积极推进网上办理业务，为缴存单

位和职工提供简便、高效的服务。

第二十八条 网上办理业务审核标准与柜面业务审核标准

一致，以保障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资金、信息安全。

第二十九条 公积金中心对网上业务办理予以监督管理，确

保网上业务规范有序安全运行。

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条 公积金中心负责对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进

行监督管理。对单位不依法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或者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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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

房公积金等行为，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等规定予以处理。

第三十一条 缴存单位或者职工在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业

务时应当提供真实、合法、准确的申请材料及信息，提供虚假材

料或者信息的，公积金中心将根据《济宁市住房公积金诚信黑名

单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处理。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公积金中心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0年 9月 7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5 年 9 月 6 日。《济宁市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住房公积

金缴存管理办法》（济住字〔2018〕27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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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0年 8月 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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